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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第六十三年

议程项目 17 

中东局势 
 
 
 

  2008 年 2 月 15 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

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黎巴嫩政府为了配合对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

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的定期审查而准备的立场文件（见附件）。 

 请将此信及立场文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7 的文件和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为

荷。 

 

常驻代表 

大使 

纳瓦夫·萨拉姆（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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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2月 15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和安全理事会主席的

同文信的附件 
 
 

  黎巴嫩政府关于执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的立场文件 
 

2008 年 2 月 15 日 

 为了配合对秘书长关于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报告的

定期审查，现将黎巴嫩对一些悬而未决的关键内容的立场表述如下： 

 1. 黎巴嫩仍然完全致力于全面执行安理会第 1701（2006）号决议，并履行

该决议所规定的义务。黎巴嫩期待着在上述决议的其余内容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并期待着以色列全面遵守该决议各条款。  

 2. 黎巴嫩武装部队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联黎部队）之间的合作继

续加强。它们协调沿利塔尼河和在联黎部队执勤区内的各管制检查站。这些地区

的局势仍然较为平静。  

 3. 自从上次审查该决议以来，黎巴嫩武装部队记录到以色列军队不断进行

侵犯，共发动领空侵犯 247 次、海上侵犯 27 次和陆地侵犯 118 次。（黎巴嫩武装

部队提供的 2007 年 10 月 8 日至 2008 年 2 月 7 日期间侵犯事件清单，见黎巴嫩

常驻代表此前的各信函。
a
）这些侵犯一再违反“蓝线”和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

号决议，特别是从陆地上侵犯；以色列多次违反“蓝线”，侵入黎巴嫩领土，绑

架黎巴嫩公民，无论是在沙巴阿地区绑架手无寸铁的牧羊人（Fadi Abdel Aal

于 2008 年 1 月 7 日遭绑架，2008 年 1 月 8 日获释）还是在盖杰尔村附近。2 月 3

日，以色列军队在盖杰尔村外黎巴嫩一侧开枪打死 Abdullah Mohammad，打伤

Selim Qobeissi，造成事件升级。 

 4． 关于盖杰尔：我们的立场仍然明确：以色列应当遵照安全理事会第 1701

（2006）号决议规定的义务，毫不延误且没有任何先决条件地从盖杰尔北部撤出。

鉴于必须解决盖杰尔人道主义局势问题，黎巴嫩政府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以

色列军队完全撤出盖杰尔的黎巴嫩一侧，由联黎部队接管行政和人道主义责任，

直至黎巴嫩军队能够在解放区部署之时。与此同时，黎巴嫩武装部队将继续在联

黎部队在该村的据点中派驻一名联络官。不过，以色列继续拖延，迟迟不达成解

决方案，借此维持一个可能进一步升级的不稳定局势。2 月 3 日，在盖杰尔村边

界在黎巴嫩境内一侧发生了数起事件，事件中，以色列开枪向黎巴嫩公民射击，

 
 

 
a
 A/62/495-S/2007/620、A/62/514-S/2007/639、A/26/527-S/2007/655、A/62/526-S/2007/654、

A/62/545-S/2007/668、A/62/558-S/2007/696、A/62/568-S/2007/709、A/62/570-S/2007/717、

A/62/577-S/2007/727、A/62/630-S/2008/4、S/62/634-S/2008/9、A/62/635-S/2008/11、

A/62/637-S/2008/13、A/62/646-S/2008/22、A/62/656-S/2008/30、A/62/664-S/2008/46、

A/62/675-S/2008/74、A/62/678-S/2008/78 和 A/62/690-S/200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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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事件表明，以色列不仅在对黎巴嫩的主权和安全进行挑衅，而且也在毫不掩

饰地阻挠联黎部队执行其职责。2 月 6 日，以色列军队阻挠西班牙士兵修补盖杰

尔黎巴嫩一侧的铁丝网（这是为防止因人员非法穿行或走私者通行而再次发生任

何暴力事件或可能升级）。（必须指出的是，在这一背景下，以色列军队迄今仍然

没有放回 2007 年 11 月 9 日在盖杰尔地区被绑架的两名黎巴嫩公民：Khaled 和

Ali al-Mohammad）。 

 5. 我们一方面要重申，黎巴嫩南部的国际公认边界现仍按 1949 年《停战

协定》所述以及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部分第 5 段所重申的规定

维持，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欢迎这样一个事实，即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

开始执行标志蓝线的协议；然而以色列军队不仅没有完全配合这项工作，还要将

一个标志的协议与另一标志的协议挂钩，这就有可能使整个进程受阻。 

 6. 在环境问题方面，以色列已多次将累积雨水抽入黎巴嫩 Kafr Killa 镇，

从而破坏了那里的土壤和橄榄树。以色列拒绝对联黎部队的调解予以合作，以找

到一个暂时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除了对土地造成破坏外，这些在环境方面的侵

犯行为也构成对边境地区社会稳定的威胁，当地居民因他们在农业方面的损失而

被迫举行抗议。  

 7. 定期举行的三方会议仍是解决蓝线划定问题以及处理所有紧张局面的

适当场合。不过，以色列军队并不依赖三方联络和协调安排来解决问题，而是在

实地采取单方面的行为。此外，它利用三方会议来正式发出严重威胁，如威胁将

要轰炸平民目标，而其借口则是，这些目标中藏匿着军用设施。在此背景下，我

们要重申，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行为是任何借口都不能为之开脱的，包括以依据

第 1701（2006）号决议的规定实施武器禁运为借口。其实，该决议并未对以色列

委以这项任务。此外，我们一再要求，任何有关非法运送武器或人员通行的信息

都应通过联黎部队与黎巴嫩武装部队共享，以便双方均可加以核实，并采取相应

的适当措施。尽管我们已表明这一立场，但是以色列拒绝提供这些资料，宁愿在

媒体上描绘一些证据不足的印象，却不通过在实地的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

加以核实。在少数情况下，以色列即便将此类指控的证据同联黎部队分享，但为

时已经太晚。而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黎部队检查了指定的地点，发现所有地点均

最终被证明为民用卫生设施和建筑。鉴于威诺格拉德上次报告承认以色列正在准

备一场新的战争，我们要求国际社会认真对待这些威胁，并让以色列承担应负的

责任，同时提醒以色列，它必须严格履行尊重黎巴嫩领土完整以及联合国安理会

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1701（2006）号决议的义务。  

 8. 2008 年 1 月 8 日清晨，两枚喀秋莎火箭弹落在了 Shlomi 定居点，但至

今没有能够证实，这两枚火箭弹是从黎巴嫩领土上发射的。黎巴嫩武装部队和联

黎部队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对边境地区进行了连续数天的搜查，并进行一切必要的



A/62/698 
S/2008/102  
 

08-24493 (C)4 
 

调查活动。但没有发现发生这种发射行为的证据。黎巴嫩武装部队保持警惕，并

随时准备同联黎部队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  

 9. 关于被拘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黎巴嫩人问题，我们继续坚持认为，这些

拘押是违反国际法基本规则的，并立即无条件释放被拘押者。至于 2006 年 7 月

12 日被绑架的以色列士兵，黎巴嫩政府重申，它不知道他们的状况或下落，并仍

随时准备同正在处理这一问题的秘书长在其认为任何适当的时候进行合作。  

 10. 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进行了以百万计枚集束炸弹的狂轰滥炸，污染地域

面积约 3 800 多万平方米。尽管黎巴嫩武装部队、16 支联黎部队小分队、61 个

联合国承包商共同努力，但是它们要清理和排除多达 100 万枚集束炸弹，又谈何

容易。我们要求以色列不再有任何拖延地向联合国提供其投下集束炸弹的位置地

图。这些地图必须很具体，而不是笼统的，因为不确切的资料对确定炸弹坐标无

济于事。集束炸弹对南部平民仍是一个持续存在的威胁，也是以色列犯下的人道

主义罪行，以色列须为之承担责任，并向黎巴嫩支付赔偿金。 

 11. 以色列声称已提交了其 2000 年撤出之前在黎巴嫩埋设地雷的所有相关

地图。但三方会议商定，如果进一步发现任何地雷，须提请三方会议注意，而且

以色列军队如拥有相关的地图，将予以提交。  

 12. 以色列继续占领沙巴阿农场，这对边界沿线地区的稳定和安全构成持

续威胁，且违反了安理会第 425（1978）号决议。我们注意到上一次关于第 1701

（2006）号决议执行情况的中期报告所下的临时地理定义，同时，我们敦促秘书

长依据我们在 7 点计划中所提的建议，开始一项早该启动的外交进程，即在以色

列占领军撤出后把这一地区置于联合国的临时监管之下，直至有可能划分黎巴嫩

和叙利亚之间边界之时。 

 13. 边境控制是黎巴嫩的国家安全利益之一。黎巴嫩主管当局已通过一项

综合战略，以提高他们在黎巴嫩一侧控制边境的能力，并对武器和物资非法越

境保持高度警惕。但还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技术和后勤支助，才能提高他们完成

各项任务的能力。黎巴嫩政府继续在这一边境地区北部与德国当局密切合作实

施一项试点项目，以期从黎巴嫩一方将之沿边境扩大。这项工程进展顺利。在

此背景下，黎巴嫩政府重申，按照联合国安理会第 1701（2006）号决议执行部

分第 15 段的规定，对北部和东部边境的控制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共同责任。因

此，黎巴嫩政府重申，必须与叙方对口部门建立合作关系，特别是进行在操作

层面上的合作，以便联合确保边境安全，防止非法越境活动。在此背景下，我

们再次要求，任何第三国若拥有关于非法走私武器或贩运人口的任何资料，须

尽可能与我们直接分享，或通过联合国提供给我们。仅仅提出未经证实的非法

越境行为指控，与事无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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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我们认为，鉴于黎巴嫩政府和黎巴嫩武装部队已经采取重要措施，来扩

大其在黎巴嫩领土全境的权威并保证和平与稳定，因此，现在必须从停止敌对行

动这一不稳定的状况转入永久性停火阶段。  

 15. 在经济方面，我们重申第 1701（2006）号决议中的呼吁，即呼吁国际社

会考虑进一步援助黎巴嫩的重建和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敦促斯德哥尔摩会议

和第三次巴黎会议的各参加国履行其承诺。 

 


